石财购字〔2025〕18号

石城县财政局政府采购投诉不予受理通知书
南京正达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对九鼎赣饶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代理机构）代理的石城县教育体育局石城县义务教育学校仪器设备采购项目（体育器材，项目编号：JDGR2025-SC-G003）的《政府采购投诉函》，本机关于2025年11月26日收悉。经审查，你公司于2025年11月4日，就本项目采购文件向代理机构提出质疑，代理机构于2025年11月10日，就质疑事项作出了答复。你公司于2025年11月7日，再次就本项目采购文件向代理机构提出质疑，代理机构于2025年11月11日，根据本项目采购文件“八、询问和质疑 31.2投标人应在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”的规定，作出《质疑不予受理通知书》。

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4号）第十条第二款以及本项目采购文件“八、询问和质疑 31.2投标人应在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”的规定，你公司应当对本项目采购文件的质疑一次性提出。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4号）第十九条第二款（一）“提起投诉前已依法进行质疑”、第二十一条（二）“投诉不符合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条件的，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投诉人不予受理，并说明理由”的规定，决定不予受理。

你公司如对本投诉不予受理决定不服的，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石城县人民政府依法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6个月内向石城县人民法院或者于都县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。

特此通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石城县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28日

石城县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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